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青岛天能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签订重大合同的公告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虚假

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
一、合同风险提示 

1、合同的生效条件：本合同经双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并加盖公章

之日起生效。 

2、合同的履行期限：从合同生效之日起到最后一套设备签发最终验收证书

并货款两清之日止，交货进度以买方书面通知为准。 

3、合同的重大风险及重大不确定性：受外界因素或不可抗力等因素影响，

本合同履行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风险。 

4、合同履行对公司经营成果影响的说明：本合同的签订及履行预计对公司

未来的经营业绩产生积极影响，最终的营业收入以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确认的收入

为准。 

二、合同签署概况 

青岛天能重工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或“卖方”）于 2019 年 9

月 27 日、9 月 30 日分别披露了《公司关于重大项目预中标的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

2019-104）、《关于收到<中标通知书>的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2019-105），确定

公司为“中广核内蒙古兴安盟风电场塔筒采购-标段 2”的中标人。 

2019 年 11 月 1 日，公司与中广核（兴安盟）新能源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买

方”或“中广核兴安盟”）签订了《中广核内蒙古兴安盟风电场塔筒采购-标段 2》

合同（以下简称“合同”或“本合同”）。 

http://www.cninfo.com.cn/new/disclosure/detail?plate=szse&stockCode=300569&announcementId=1206952362&announcementTime=2019-09-27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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根据《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》和《公司章程》等相关规定，

上述合同属于公司日常经营性合同，不需要经过公司董事会和股东大会审议，亦

无需独立董事发表独立意见。 

三、合同当事人介绍 

1、交易对方基本情况： 

交易对方名称：中广核（兴安盟）新能源有限公司 
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91152200MA0Q7XWE7X 

法定代表人：郑海明 

注册资本：50.000000 万 

成立日期：2019 年 04 月 26日 

住所：内蒙古自治区兴安盟科尔沁右翼前旗桃合木本街牧民花园小区

1-6-401 

经营范围：新能源项目的开发、总承包、设计、采购、建设、运营、维护；

新能源发电、节能技术咨询和服务；新能源产业链相关技术研发和投资生产；信

息系统集成服务、通讯系统安装服务；制冷、热力生产供应；增量配电项目规划、

建设、租赁、运营、维修、咨询服务；综合能源服务、新能源设备销售；太阳能

发电和相关技术的集成和研发，包括光伏和光热发电技术、独岛蓄能、调峰、建

筑光伏；太阳能产业链的产品技术研发、投资、生产。 

公司与中广核兴安盟不存在关联关系。 

2、最近三个会计年度与公司发生的购销金额：最近三个会计年度，中广核

兴安盟与公司未发生购销业务。 

3、履约能力分析：中广核兴安盟是中广核风电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，中

广核风电有限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为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，其履约能力、

信用状况及支付能力等方面的风险较低。 



四、合同的主要内容 

交易内容：即供货范围为招标文件中招标技术文件约定的风力发电塔筒等设

备。 

交易价格：人民币 925,159,848 元（含税）。 

结算方式：因项目整体分阶段实施，支付进度匹配工程项目建设进度分阶段

进行，每一阶段的合同执行价格依据单套塔筒价格和数量确认。 

签署时间：2019 年 11 月 1日。 

生效条件：本合同经双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并加盖公章之日起生效。 

履行期限：从合同生效之日起到最后一套设备签发最终验收证书并货款两清

之日止，交货进度以买方书面通知为准。 

争议解决：凡因本合同或与本合同有关而引起的一切争议，双方应通过友好

协商解决，如经协商后仍不能达成一致，则应将争议提交北京仲裁委员会按照该

会现时有效的仲裁规则进行仲裁。仲裁是终局的，仲裁裁决对双方均具有约束力。

仲裁费用由败诉方承担。 

五、合同对公司的影响 

本合同属于公司日常经营性合同，合同的签订和履行对公司未来年度的业绩

将会产生积极影响，但对公司的独立性无重大影响，公司主要业务不会因履行合

同而形成业务依赖。 

六、合同的审议程序 

根据《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》和《公司章程》等相关规定，

上述合同属于公司日常经营性合同，不需要经过公司董事会和股东大会审议，亦

无需独立董事发表独立意见。 

七、其他相关说明 



公司将严格按照深交所《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》、《深圳证券

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》等有关规定，在定期报告中披露重大合同

的履行情况。 

八、备查文件 

1、公司与中广核兴安盟签订的合同文本。 

特此公告。 

 

 

 

青岛天能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

董事会 

2019 年 11 月 4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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